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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來水管承裝商與承裝技工管理現況
水利署 ■ 潘志銘 / 工研院 ■ 林煒峻

為
健全自來水管承裝商之管理，經濟部依據自來

水法第九十三條之六規定訂定「自來水管承裝

商管理辦法」，其所稱自來水管承裝商（以下簡稱承裝

商），係指承攬裝修自來水導水、送水、配水管線及自

來水用戶用水設備工程業務之公司或商號。由於承裝商

屬許可制，依自來水法第九十三條規定，需向所在地直

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（以下簡稱地方主管機關）提出申

請，分兩階段辦理籌設許可與營業許可。

經濟部水利署為加強督導各縣市政府辦理自來水管

承裝商及技工管理業務，已建置自來水管承裝商管理系

統，除便於通盤掌握及管理外，亦可協助各縣市政府有

效管理自來水管承裝商及技工等資料管理，截至101年

5 月21日統計資料: 全國營業許可核准自來水管承裝商家

數總數 4,172 家，其中甲等承裝商 3,128 家，乙等承裝

商 824 家，丙等承裝商 220 家。有關各縣市政府自來水

管技工 94 年至100 年底，合格技工總數 68,691張，全

國聘僱中技工人數11,487人。

承裝商依法需聘僱專任技術員及專任技工，其資格

取得規範於「自來水管承裝商管理辦法」第五條。至有關

承裝技工資格取得，需通過考驗合格，目前係委託行政

院勞工委員會併同技術士技能檢定辦理，對於考驗合格

者除由勞委會發給中華民國自來水管配管丙級技術士證

外，經濟部亦核發自來水管承裝技工考驗合格證明書。

另為因應政府便民措施，對於考驗合格人員領取

合格證照之繳費方式，由以往至郵局劃撥方式，自民國

100 年1月1日起改為便利超商繳費，大幅提升民眾之便

利性，截至101年 5 月21日止，本項業務自來水管承裝

技工證照核發部份，辦理新發證 2,312 件。

經統計自來水管承裝商經常申辦之項目有：變更

營業許可；變更公司或負責人印鑑；解補僱技工、技術

員；補換發營業許可證書、工程手冊、工作證；停復

業；展延營業許可證書期限等業務，以上相關申請書

表，可於「經濟部水利署全球資訊網」網站，「水利櫥

窗」項下「自來水管承裝商資料」下載，再至地方主管

機關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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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一、全國營業許可核准自來水管承裝商家數統計

縣市 小計
等級

甲等 乙等 丙等

基隆市 49 41 4 4

臺北市 572 521 24 27

新北市 610 498 84 28

桃園縣 265 203 56 6

新竹市 113 75 29 9

新竹縣 105 69 28 8

苗栗縣 83 48 28 7

臺中市 487 372 94 21

南投縣 125 66 55 4

彰化縣 209 139 66 4

雲林縣 147 76 66 5

嘉義市 66 35 22 9

嘉義縣 102 61 34 7

臺南市 316 245 61 10

高雄市 457 402 33 22

屏東縣 86 63 11 12

臺東縣 49 32 13 4

花蓮縣 89 66 11 12

宜蘭縣 190 72 98 20

澎湖縣 24 21 3 0

金門縣 28 23 4 1

總計 4,172 3,128 824 220

統計日期：民國101年5月21日


